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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

运行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金政办〔2020〕16 号 

 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天堂寨旅游扶贫实验区，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

（金寨现代产业园区）管委，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金寨职业学校），

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单位 

《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已经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 

 

 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

2020 年 11 月 6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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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 

管理办法(试行)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和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

工作，保障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，依据《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农〔2019〕14 号）、《安徽省农村人居环

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全县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

运行维护管理（一体化污水处理站、人工湿地及其配套污水管网）。 

第三条 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管理遵循“政府主导、

群众参与，条块结合、属地为主，因地制宜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

实现“设施完好、管理规范、水质达标”的目标。 

 

 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四条  各部门明确职责，各司其职，互相配合协调，建立

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长效管理机制。 

1.乡镇政府主要职责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所在乡镇政府

是设施运行管理维护的责任主体，统一负责本行政辖区内农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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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污水设施的运行和管理维护工作，明确管理机构，制定具体的

运行维护计划，明确日常运行维护内容，落实专人维护管理，保

障运行费用，并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。同时，及时提供排污排

水情况，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监测。 

2.生态环境部门主要职责。负责对各乡镇政府农村生活污水

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考核，抽查农村生活污水

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情况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，按要求

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进、出水水质进行检测。同时，配合县财政部

门做好相关资金的落实和拨付工作。 

3.财政部门主要职责。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管护

相关资金的落实和拨付工作，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做好设施的监管

及考核。 

 

 第三章  主要任务 

第五条  各乡镇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

正常运行管理，生活污水应收尽收，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，

排水管网无堵塞、渗漏、开裂、破损等情况发生，保持现场干净

整洁，无堆积垃圾杂物等。具体工作任务包括： 

1.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，对水泵、风机等机电设备及电

力电缆运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出现故障及时维修更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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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水量、水质进行观察记录，发现异

常及时进行排查检修； 

3.确保污水处理站用电正常，保障运行电费； 

4.对污水收集管网、格栅、窨井、化粪池、调节池、处理工

艺主体和出水井等构筑物进行全面巡查检查，发现损坏及时修复；  

5.对人工湿地处理模式，要按绿化养护要求，对湿地上的植

物定期做好收割、整修、防病、补种等养护工作，湿地内应做到

无板结、无垃圾、无杂草，保持湿地的整洁美观。 

第六条  建立运行维护管理台账制度，台账内容包括： 

1.日常运行维护管理记录（含巡查时间、范围、点位、设施

运行及处理情况、进出水水量水质观测监测记录等）； 

2.重大故障、严重问题报告及处理结果记录； 

3.季度电费缴费记录； 

4.半年出水水质检测记录； 

5.年度检修测试记录。 

第七条  各乡镇要结合实际，对所有纳入治理范围村庄的生

活污水，按照雨污分流的要求建设排污管网进行收集。建立完善

污水管网巡查制度，一旦发现窨井渗漏、污水管网破损或堵塞，

要立即安排进行维修，保证管网的完好通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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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资金保障 

第八条 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行经费由乡镇统筹解

决，资金来源包括乡镇财政资金、村级集体经济收入、县级奖补

资金等，同时鼓励从农户收取污水处理费共同解决。乡镇政府对

运维费用要科学测算，原则上每座污水处理站年运行费用应不低

于 2 万元，确保运维费用足额到位。 

第九条  县财政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依据对乡镇农村生活污

水处理设施管理考核情况,每年年初将上一年度奖补资金及时拨

付到乡镇。 

第十条  乡镇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

经费的使用管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 

 

第五章  考核奖补 

第十一条  县政府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工作实行

年度考核。由县生态环境分局会同财政局制定全县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设施运维管理考核奖补办法，通过平时督查、抽样监测和年

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评定。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生态环境

保护目标考核，并根据考核结果兑现奖补资金，具体考核补助细

则见附件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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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理考核奖补 

细则（试行） 

2. 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考核评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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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管理 
考核奖补细则（试行） 

 

为确保我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，不断提升农村

人居环境水平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考核细则。 

一、考核对象与原则 

考核对象为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考核工作坚持“遵循规则、完

善机制、推进工作、注重实效”原则。考核结果反映各乡镇运维

管理水平，也是安排年度县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奖

补资金的主要依据。 

二、考核方式 

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，每季度对乡镇污水处理设施长效管护

情况进行考核评分，将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情况的监督纳入日

常工作。采取“季度评分，年度平均”的评分方式，每年 1 月 20

日前对各乡镇上年度考核得分情况进行排名。 

三、考核内容与标准 

每季度考核内容分为“政策落实、运管记录、工作实效”三

项，具体考核内容与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政策落实（2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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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乡镇落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管理机制，制定相关

工作制度，明确污水运维管理机构，确定分管领导，落实管理人

员，明确管理职责的得 10 分。 

2.乡镇研究并落实年度村级污水处理站运维费用从财政预算

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中列支的得 10 分。 

（二）运管记录（40 分） 

对各乡镇每季度至少抽查 1 座污水处理站，检查日常运行维

护管理台账： 

1.有日常运行维护管理记录（含巡查时间、点位、设施运行

情况、进出水水量观测监测记录、进出水水质观测记录等）得 10

分； 

2.有季度电费缴费记录得 10 分； 

3.有半年水质检测记录并水质达标的得 10 分； 

4.有设备故障报告及处理结果记录得 5 分（无故障得 5 分）； 

5.有年度检修保养记录得 5 分。 

（三）工作实效（40 分） 

对各乡镇每季度至少抽查 1 座污水处理站，现场检查污水处

理工作实效： 

1.检查污水处理站水泵、风机等机电设备是否正常运行，正

常运行得 10 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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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水量进行观测，污水管网

水流畅通，污水处理设施水量正常得 10 分； 

3．对污水处理设施进水进行观测，污水进水浓度高、有异

味得 10 分； 

4.对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进行观测，出水清澈、无异味得

10 分。 

（四）加分项（10 分） 

对从农户中收取一定污水处理费的乡镇视收取情况加 1-10

分。 

四、考核结果和奖补 

根据各乡镇年度考核得分，将全县 23 个乡镇评为四个等次，

得分在 90 以上的为第一等次，80-89 分的为第二等次，70-79 分

的为第三等次，70 分以下的为第四等次。其中，发生死亡等重大

安全事故、群体性信访事件的直接确定为第四等次；代表全县接

受省、市检查结果较好的，在年度考核中直接确定为第一等次。 

根据考核结果，对第一等次的乡镇每座污水处理站补贴

10000 元；第二等次的乡镇每座污水处理站补贴 8000 元；第三等

次的乡镇每座污水处理站补贴 6000 元；对第四等次的乡镇不予奖

补并予以全县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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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金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考核评分表 
考核乡镇：        污水处理设施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现场人员：        

类  别 考核项目 得  分 备  注 

政策落实 

（20 分） 

1.乡镇落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效管理机制，制定相关工作制度，明确污水

运维管理机构，确定分管领导，落实管理人员，明确管理职责的得 10 分 
  

2.乡镇研究并落实年度村级污水处理站运维费用的得 10 分   

运管记录 

（40 分） 

1.有日常运行维护管理记录（含巡查时间、点位、设施运行情况、进出水水量观

测监测记录、进出水水质观测记录等）得 10 分 
  

2.有季度电费缴费记录得 10 分   

3.有半年水质检测记录并水质达标的得 10 分   

4.有设备故障报告及处理结果记录得 5 分（无故障得 5 分）   

5.有年度检修保养记录得 5 分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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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 别 考核项目 得  分 备  注 

工作实效 

（40 分） 

1.检查污水处理站水泵、风机等机电设备是否正常运行，正常运行得 10分   

2.对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水量进行观测，污水管网水流畅通，污水处理

设施水量正常得 10 分 
  

3.对进水进行观测，污水进水浓度高、有异味得 10 分   

4.对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观测，出水清澈、无异味得 10 分   

加分（10 分） 1.对从农户中收取一定污水处理费的乡镇加 1-10 分   

合计得分   

 


